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文件
石政规〔2018〕2号
石家庄市人民政府
印发关于促进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
[bookmark: _GoBack]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高新区、循环化工园区和综合保税区管委会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《关于促进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》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石家庄市人民政府
2018年2月11日
关于促进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
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系列要求，进一步提升全市工业设计水平，拓宽设计创新需求和市场，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，加快推动省会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，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《关于支持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冀政字〔2017〕36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以下政策措施。
一、提升工业设计创新发展能力
1、支持工业设计中心建设。对经认定的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、省级工业设计中心、市级工业设计中心分别给予3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的奖励。
2、鼓励国内外知名设计大师、知名设计机构来石家庄设立工业设计机构。对新引进的知名设计机构（公司）分支机构、知名设计大师工作室，设立2年以上（含2年），服务企业10家以上的，经第三方评估确认给予分支机构20万元，工作室10万元奖励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对引入的工业设计分支机构（工作室）提供不少于3年的免费办公用房。
3、支持企业购买工业设计服务。企业购买工业设计服务可申请一次奖补，奖补标准为服务合同实际发生额的50%，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对与工业设计机构建立三年以上稳定合作关系的，奖补标准可提高到30万元。
4、支持基于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的工业设计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。对经审核认定的工业设计创新成果转化效果显著的项目，按核定支出费用50%给予奖励，单个项目不超过50万元。
二、提高工业设计综合服务水平
5、鼓励工业设计创意园区建设。对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园分别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、30万元奖励。
6、鼓励科研机构、高等院校、行业组织、优势企业开展基础性、通用性、前瞻性的工业设计研究。对政府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委托行业协会、科研机构等进行研究分析的项目，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
7、支持工业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。对建设高效实用的工业设计基础数据库、专业知识库、信息咨询库、成果展示库等开放式、公益式、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，给予投资额50%、最高30万元支持。
8、引导成立工业设计协会、学会、产业联盟等社会组织，加强业务指导，完善协会组织架构，建立专业化、市场化管理运营机制，推动工业设计产业发展。
三、扩大工业设计国内外交流合作
9、支持我市优势企业和优秀人才参与国家、省级工业设计培训、论坛、展览、竞赛等活动。对获得iF国际设计金奖、红点之星、红点至尊奖、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金奖的，每项奖励10万元；对获得iF和红点其它奖项、IDEA奖、GMARK奖、河北省工业设计金奖（含大赛类）的，每项奖励5万元。
10、支持本市企业积极参加市政府组织的工业设计评选活动（含大赛类）。对获得产品类奖项的给予10至30万元奖励，对获得概念类奖项的给予2至6万元奖励，并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级、省级工业设计奖评选等政府组织的活动。
11、支持工业设计行业协会、高等院校、产业园区举办形式多样的工业设计大赛、论坛交流、展览展示、教育培训等活动。对各项活动资助标准按不超过审核认定支出费用的50%给予奖励，单个项目不超过30万元。经市政府批准举办的行业内重大交流活动，可以一事一议，享受全额资助。
四、加强工业设计供给侧支撑
12、成立石家庄市工业设计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市长任组长,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,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,全面统筹协调工业设计发展及重大事项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13、设立石家庄市工业设计发展专项资金，市财政每年安排一定数额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工业设计发展，落实相关鼓励扶持政策。
14、落实税收优惠政策。对经认定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工业设计企业，减按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，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，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%的部分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工业设计企业提供技术转让、设计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所得收入，免征增值税。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工业设计研发费用，执行税前加计扣除政策。
15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。鼓励企业和个人对工业设计成果申请专利、注册商标和著作权登记，鼓励在产品或包装上标注设计机构或设计者名称，保护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和设计者权益。依法严厉打击侵权、假冒、盗版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，并列入社会信用“黑名单”。
16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配套措施。
本措施由石家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5年。

